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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艾普能源有限公司濮台路加油加气站

	报告编号
	豫安评202604277228

	安全评价项目简介
	濮阳市艾普能源有限公司濮台路加油加气站位于位于濮阳市岳村镇东北庄村南入村口东400米处濮台路北侧。该站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为韩印科、安全管理人员为李灿灿，现有职工7人，主要经营零售乙醇汽油、柴油。该加油站成立于2021年10月19日，该加油站的“加气设施已于4年前拆除”，以下简称加油站。该站占地面积2975.96㎡，建有单层砖混结构站房，其建筑面积为134.4m2，建设钢架结构罩棚，投影面积319.46m2，总建筑面294.13㎡，该加油站于2024年3月份拆除自吸式乙醇汽油加油机1台，罩棚下现有加油机4台，其中自吸式双枪双油品(汽/柴油)加油机2台，潜泵式双枪乙醇汽油加油机2台（注：1台潜泵式乙醇汽油加油机因故障暂时停用）；站房北侧设置4台地埋双层储油罐，自西向东单排布置，依次为30m3SF双层柴油罐2台、30m3 SF双层乙醇汽油罐2台，加油站贮罐标准计算总容积为：90m3（柴油折半），按照GB50156-2021《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第3.0.9条划分等级标准，该站属于三级加油站。该加油站设有加油、卸油油气回收系统，储罐设置有高液位计报警和高高液位防溢满设施，设置有加油紧急切断开关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等。该建设项目属于危险化学品储存项目。

	安全评价结论
	根据国务院令第591号《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家安监总局令第55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以及GB50156-2021《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结合加油站的实际情况及整改结果，安全评价结论如下：濮阳市艾普能源有限公司濮台路加油加气站经营现状符合安全生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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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评价委托书

河南中咨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我单位委托贵公司对我单位加油站进行安全现状评价。

特此委托

                          委托单位（盖章或签字）

                          2026年3月20日
河南中咨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